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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十八學年度大學繁星計畫招生簡章彙編 

依據教育部97年9月8日台高（一）字第0970176242號函核定之「大學繁星計畫招生辦法」

（以下簡稱本辦法，如附錄一），訂定本簡章彙編。 

壹、總則 
「大學繁星計畫招生」（以下簡稱本招生）係指全程均就讀同一所高級中等學校（以下

簡稱高中）之應屆畢業生，其高一、高二「各學期學業總平均成績」之平均成績（以下簡稱

「在校學業成績」）排名全校前百分之二十，且參加 98學年度大學入學考試中心（以下簡稱
大考中心）學科能力測驗（以下簡稱學測），其學測成績通過大學校系學測檢定科目標準，

得經由就讀高中推薦，向大學繁星計畫彙辦中心（以下簡稱彙辦中心）辦理報名，並依照大

學校系設定之分發比序項目進行比序後分發錄取之入學方式。 

本招生為實現「高中均質、區域均衡」理念，由下列 26所大學，依教育部核定之招生校
系及招生名額共同辦理招生。 

國立臺灣大學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國立中興大學 國立成功大學 

國立政治大學 中原大學 國立清華大學 國立交通大學 

國立中央大學 國立臺灣海洋大學 國立高雄師範大學 國立彰化師範大學 

國立陽明大學 國立中山大學 國立臺北藝術大學 長庚大學 

國立臺南大學 國立東華大學 國立新竹教育大學 元智大學 

國立中正大學 國立暨南國際大學 國立嘉義大學 國立高雄大學 

國立聯合大學 國立臺灣科技大學   

大學依學系（學程）特性，得分學群或不分學群招生，分學群者至多以三學群為限，並訂定

各學群可選填之校系（組、學程）志願數： 
各學群分類原則如下： 
第一類學群：文、法、商、社會科學、教育、管理等學系（學程）。 
第二類學群：理、工等學系（學程）。 
第三類學群：醫、生命科學、農等學系（學程）。 

各校系招生名額詳見本簡章彙編「貳、校系分則」「招生名額」欄。 

一、高中推薦 

（一）「推薦學生」資格 
高中全程均就讀同一學校之 97學年度應屆畢業生，其「在校學業成績」排名全校前百
分之二十，且參加 98學年度大考中心學測，成績達本簡章彙編「貳、校系分則」大學
校系訂定之學測科目檢定標準，並符合下列條件之一者，得由其就讀學校依本招生規

定辦理推薦： 
1.公立或已立案之私立高級中學之學生。 
2.教育部核定辦理綜合高中高二、高三全程修習學術學程之學生。 
3.高級職業學校附設普通科之學生。 
前述學校之音樂班、美術班、舞蹈班、體育班等藝能類科學生，不得參加本招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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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推薦作業 
1.高中辦理推薦工作，應成立推薦委員會，訂定推薦原則及程序，在校內公布後審慎
辦理。 
2.高中推薦學生參加本招生者，即視為同意授權彙辦中心可逕向大學甄選入學委員會

（以下簡稱甄選委員會）索取該校學生成績資料檔，並得進行「在校學業成績」計

算。高中應於98年1月6日至98年1月8日，上傳學生成績資料檔至甄選委員會。 

◎高中上傳甄選委員會之學生成績資料檔，各學科學業成績以整數輸入，各學期學

業總平均成績輸入至小數點第1位。 

◎高中學校「各學期學業總平均成績」之計算，應依據教育部「高級中學學生成績

考查辦法」規定辦理。 

◎「在校學業成績」，統一由彙辦中心計算至小數點第2位（第3位四捨五入）。 

3.彙辦中心於98年1月19日（星期一）前寄發各高中集體報名帳號及密碼。 

4.各高中自報名作業軟體載入彙辦中心已完成之學生成績資料檔（已剔除不符「推薦

學生」資格學生，並完成「在校學業成績」計算）。 

5.高中於大考中心學測成績寄發後，推薦符合「推薦學生」資格之學生，向彙辦中心

辦理報名；學測成績任一科目為零級分或缺考者，不得推薦。 

6.高中就同一名「推薦學生」僅限推薦至一所大學之一個學群（含不分學群）；若推

薦至同一所大學之學生超過一人時應排定推薦順位。（大學得分學群或不分學群招

生，有關各大學學群分類請參閱本簡章彙編首頁「招生學校暨各學群可選填志願數

一覽表」） 

  ◎大學繁星計畫與科技校院繁星計畫僅得擇一推薦報名。 

二、報名方式及其注意事項 

（一）報名期間：98年 3月 2日（星期一）至 98年 3月 4日（星期三），每日上午 9時起
至下午 5時止。 

（二）報名方式：由高中向彙辦中心辦理集體報名。 
（三）報名作業程序： 
1.各高中於報名作業軟體輸入「推薦學生」資料： 

(1)個人基本資料。 

(2)報考大學。 

(3)推薦順位。 

(4)報考學群。 

(5)於學群可選填志願數內，依「推薦學生」意願選填校系及其志願序。 

2.由報名作業軟體自動帶出「在校學業成績」全校排名百分比。 

3.完成報名資料輸入後，列印「推薦學生報名確認表」，經「推薦學生」簽名確認及

父母或監護人簽章後，由高中自行留存一年備查。 

4.高中完成前項作業程序後，於報名期限內（98年3月2日至98年3月4日，每日

上午9時起至下午5時止），將報名資料上傳至彙辦中心，辦理集體報名。 

5.高中於上傳報名資料後，列印「報名傳送資料確認回覆表」，加蓋教務處及承辦人

員戳章後，在報名期限內先行傳真至彙辦中心，傳真電話：05-2724671，再將正本

以限時掛號郵件方式，於98年3月5日前（郵戳為憑）寄至：62102嘉義縣民雄鄉

大學路168號「大學繁星計畫招生彙辦中心」。 

（四）報名注意事項： 
1.高中所輸入「推薦學生」之身分證號碼（或居留證號碼）及學測報名序號，必須與

報名98學年度學測之身分證號碼（或居留證號碼）及學測報名序號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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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為避免網路塞車，請於報名期間內，儘早上傳報名資料，逾期概不受理。 

3.報名資料僅允許上傳一次，一經完成，嗣後即不得再行更改，請務必審慎作業。 

4.凡被推薦參加本招生之考生，即視為同意授權彙辦中心可逕向大考中心索取「推薦

學生」基本資料及學測成績。 

三、分發比序及錄取作業 

彙辦中心依本簡章彙編「貳、校系分則」各大學校系所訂之招生名額、學測成績檢定標

準、分發比序項目及「推薦學生」報考學群、校系志願序及高中推薦順位進行下列分發

比序作業。 

（一）「推薦學生」學測成績達各大學校系所訂之學測檢定科目及標準者，得參加分發比

序，未達前述規定及學測成績任一科目為零級分或缺考者，不得參加。 
◎檢定標準分為：「頂標」、「前標」、「均標」、「後標」、「底標」五種，計

算方式請參閱大考中心 98學年度學測簡章，並以大考中心公布之 98學年度學科
能力測驗成績標準一覽表為準。 

（二）依「推薦學生」選填之校系志願序及各大學校系統一訂定之第一分發比序項目（即

「在校學業成績」全校排名百分比）進行分發比序，百分比小者優先分發。 

例如：「推薦學生」甲、乙二生分別由高中推薦至同一校系，該二生之學測成績亦

達該校系之學測檢定標準，甲生「在校學業成績」全校排名百分比排名其就讀高中

前1%，乙生「在校學業成績」全校排名百分比排名其就讀高中前2%，則甲生優先分

發）。 

◎「推薦學生」之「在校學業成績」全校排名百分比係以甄選委員會提供之學生成

績資料檔，並統一由彙辦中心計算完成之成績為準。 

（三）經前項比序結果相同者，則依次一比序項目（學測各單科級分或總級分，或下表所

列「各單科學業總平均成績」全校排名百分比）進行分發比序，依此類推；但經前

項分發比序至最後一項仍相同時，一律增額錄取。 

各單科學業成績範圍如下： 

科目 範圍 科目 範圍 科目 範圍 

國文 高一國文、高二國文 化學 高一基礎化學、高二化學 歷史 高一歷史、高二歷史 

英文 高一英文、高二英文 生物 高一基礎生物、高二生物 地理 高一地理、高二地理 

數學 高一數學、高二數學 
地球

科學

高一基礎地球科學、高二

地球與環境 

公民

與 

社會

高一公民與社會、高二公

民與社會 

物理 高一基礎物理、高二物理     

（四）大學對同一高中獲分發之「推薦學生」，依其推薦順位，以錄取一名為限。 

（五）本招生之錄取名額，依本簡章彙編所定招生名額為限，不列備取。 

（六）未足額錄取之名額及放棄入學資格後之缺額，其名額如屬當學年度新生招生名額者，

應回流至當學年度大學考試入學分發招生名額中。 

（七）「推薦學生」之學測成績經複查致更動者，由大考中心將複查結果函告該生並函知

彙辦中心。彙辦中心依「推薦學生」報考之大學校系最低錄取標準，以增、缺額方

式辦理，並函告錄取生、大學及甄選委員會，彙辦中心不再進行重新分發比序。 

四、公告錄取 

（一）錄取名單訂於 98 年 3 月 12 日上午 9 時起公告於彙辦中心網站，網址
http://www.star.ccu.edu.tw/，恕不受理電話查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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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錄取生由各大學寄發錄取通知單，彙辦中心不另行通知。 
（三）經本招生錄取之錄取生即取得該校系之入學資格，無論放棄與否，一律不得參加 98
學年度大學甄選入學招生及科技校院日間部四年制申請入學第一階段篩選。 

（四）錄取生非經放棄入學資格，不得參加大學考試入學分發招生或四技二專各聯合登記
分發入學招生。 

五、錄取結果複查 

錄取結果公告後，「推薦學生」得依下列規定申請複查： 

（一）申請時間：98年 3月 18日前（以郵戳為憑，逾期不予受理）。 
（二）申請程序： 
1.請自行上網下載「98學年度大學繁星計畫招生錄取結果複查申請表」
（http://www.star.ccu.edu.tw/，點選「考生園地」選項下載）。 
2.「推薦學生」親自以正楷填妥「98學年度大學繁星計畫招生錄取結果複查申請表」，
貼足掛號郵資之回郵信封（填妥收件人姓名、郵遞區號、地址及電話），於規定時
間內以限時掛號郵件方式寄至「大學繁星計畫彙辦中心」（地址：62102 嘉義縣民
雄鄉大學路 168 號）申請複查（信封上須註明「大學繁星計畫招生錄取結果複查」
字樣）。 
3.申請複查以一次為限。 

六、放棄入學資格 

錄取生如欲放棄入學資格者，應填妥「98 學年度大學繁星計畫招生放棄入學資格聲明

書」（http://www.star.ccu.edu.tw/，點選「考生園地」選項下載），經父母（或監護人）
簽章後，於 98 年 3 月 31日前（以郵戳為憑，逾期不予受理），以限時掛號郵寄方式

向錄取大學聲明放棄入學資格，否則不得參加大學考試入學分發招生或四技二專各聯

合登記分發入學招生。 

七、註冊入學 

（一）錄取生之註冊入學通知，由各大學自行寄發。錄取生應依該大學之規定辦理註冊入
學，並於註冊時繳交學校畢業證書，或依教育部發布之「報考大學同等學力認定標
準」第二條規定繳交相關同等學力證明，否則取消其入學資格，不准註冊入學。 

（二）大學如發現「推薦學生」報考資格不符規定，或所繳證件及資料有假借、冒用、偽
造、變造或考試舞弊等情事，在錄取後未註冊前查覺者，取消其錄取資格；註冊入
學後查覺者，即開除學籍，且不發給與修業有關之任何證明文件；畢業後始查覺者，
除依法追繳其學位證書外，並公告撤銷其畢業資格，情節重大者移送司法單位審理。 

（三）經本招生錄取進入大學就讀之學生，其就讀期間得否轉系，悉依本簡章彙編各大學
校系分則規定辦理。至於學生因學習需要仍得自行參加轉學考試。 

八、申訴處理 

（一）考生對於本簡章彙編之相關事項有疑義者，最遲應於情事發生之日後十日內以書面
限時掛號郵件向招生單位提出申訴，受理申訴之招生單位亦應於三十日內正式答覆。 

（二）招生爭議事項涉及不同單位者，得由教育部召集相關單位協調處理。 

九、其他 

（一）本招生各相關人員有因故意或重大過失致違反招生公平情事者，由各權責單位依情
節輕重論處，且其情節重大者得另報請主管教育行政機關議處。 

（二）高中有不實推薦或違反招生辦法規定之情事，除報請教育主管機關依相關法規追究
學校責任，並視情節輕重停止推薦一至三年。 

（三）本簡章彙編未盡事宜，悉依相關規定辦理，或由各大學招生委員會議決。 


